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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文件
闽海渔〔2009〕129 号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印发

关于加强远洋渔业管理若干规定的通知

沿海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,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,

各远洋渔业企业：

为加强远洋渔业管理工作，促进我省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

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

检验条例》、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办法》、《福建

省安全生产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》和《远

洋渔业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

际，省局制定了《关于加强远洋渔业管理的若干规定》。现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○九年四月二十四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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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

关于加强远洋渔业管理的若干规定

为加强远洋渔业管理工作，促进远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检验条

例》、《福建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>办法》、《福建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船舶登记办法》和《远洋渔业

管理规定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，结合我省实际，制

定本规定。

一、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职责

㈠宣传、贯彻远洋渔业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；

㈡制订并组织实施全省远洋渔业规划；

㈢负责远洋渔业项目的审核和报批工作；

㈣制定远洋渔业管理制度和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监管措施，

并督导贯彻实施；

㈤依法负责对远洋渔业企业执行有关渔业法律、法规、规章

和政策的监督；

㈥负责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业管理的其他相关事

项。

二、省渔港监督机构职责

㈠负责辖区内远洋渔船的登记和航行签证簿的核发，并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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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担远洋渔船安全生产的具体监督管理工作；

㈡负责远洋渔业船员专业训练合格证的考试发证工作，依法

开展远洋渔船职务船员的考试发证工作；

㈢负责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船和船员安全管理工作

的其他相关事项。

三、省渔业船舶检验机构职责

㈠受国家渔业船舶检验机构委托依法开展远洋渔船检验工

作；

㈡负责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船检验工作的其他相关

事项。

四、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职责

㈠宣传、贯彻远洋渔业有关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政策规定；

㈡拟定并按照规定上报本辖区远洋渔业规划；

㈢负责落实本辖区远洋渔业规划；

㈣负责实施本辖区内远洋渔船的安全监督管理工作；

㈤负责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业管理的其他相关事

项。

五、远洋渔业企业职责

㈠负责对本企业远洋渔业项目实施统一经营管理，对远洋渔

业项目的渔船安全生产负全面责任；

㈡制定本远洋渔业企业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；

㈢应当建立与海上作业远洋渔船的联络制度,随时保持通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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畅通，且每日至少联络 2 次；

㈣制定远洋渔船突发性事件应急预案；

㈤以自有渔船或者租赁非本企业所有的国内渔船开展远洋

渔业项目的，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聘请相应资格的船员，并

与船员或者船员所在单位直接签订合同，为船员办理有关保险；

㈥以代理非本企业所有的国内渔船开展远洋渔业项目的，应

当与被代理渔船的船东签订渔船代理协议，明确安全生产责任，

并督促船东依法落实有关船员聘用、保险办理等相关事项；

㈦负责落实远洋渔船进出港签证制度，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

定办理签证，并接受渔港监督机构的安全检查；

㈧负责远洋渔业船员出境前的外事纪律教育和法律知识培

训；

㈨执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业的其他相关事项。

六、被代理远洋渔船的船东职责

㈠应当服从远洋渔业企业对实施远洋渔业项目的统一组织

和管理；

㈡对其参加远洋渔业项目的渔船安全生产负有连带全面责

任；

㈢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聘请相应资格的船员，并与其签

订合同，为船员办理有关保险；

㈣应当建立远洋渔船航行、作业和停泊的安全保障制度；

㈤执行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远洋渔业的其他相关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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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远洋渔船船长职责

㈠对远洋渔船航行和作业的安全负直接责任；

㈡负责出航前对远洋渔船和船上救生、消防等设备进行安全

检查；

㈢负责检查并核实出航作业的远洋渔船与远洋渔业企业或

其在项目执行地设立的管理组织保持通讯畅通，保证船位监控仪

处于开机状态，及时报告远洋渔船动态；

㈣负责落实安全值班瞭望制度和航行、作业及锚泊的各项规

则，正确使用各种信号设备，做好航行、捕捞、轮机日志的记录

工作；

㈤执行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远洋渔船航行和作业的其他

相关事项。

八、远洋渔业项目申请与审核

企业申请开展远洋渔业项目，应当向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

出。对符合法定条件的，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予以受理并在

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同意后上报农业部审批。审核期间，

应当征求企业所在地设区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；设区市渔

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反馈意见，逾期

不反馈的视为同意。

九、远洋渔业项目风险评估

远洋渔业项目实行风险评估制度。对申请到国家确定的敏感

区域开展远洋渔业项目的，应当严格把关。对在政局不稳定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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恐怖活动频繁的区域开展远洋渔业项目的，尚在计划或者洽谈中

的，应当予以中止；已经实施的，远洋渔业企业应当做好相关工

作的准备，随时暂停项目实施并撤出渔船。对在可能发生战争的

区域实施远洋渔业项目的，远洋渔业企业应当及时组织渔船撤

离。

十、远洋渔业项目执行与管理

远洋渔业企业应当严格执行远洋渔业项目，未经法定许可，

不得擅自转让（发包）远洋渔业项目；未经农业部批准，不得擅

自变更作业区域、作业类型、入渔方式和渔船数量（包括更换渔

船）等。远洋渔业企业应当对远洋渔业项目的所有事宜向国家和

有关管理部门负责；只负责办理有关手续、收取代理费，不负责

项目运营管理，也不承担相关责任的企业，不得以代理的方式开

展远洋渔业项目。远洋渔业企业和参加远洋渔业项目的渔船船东

不得聘用未取得相应的职务船员证书或者专业基础训练合格证

书的人员上船作业，聘用的远洋渔业船员不得超过农业部远洋渔

业项目批准文件核定的船员数。远洋渔业企业应当严格执行渔船

出（入）境申报制度，在渔船出（入）境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

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供海事部门出具的《国际航行船舶出口岸

许可证》或者《船舶进口岸手续办妥通知单》。

十一、远洋渔船所有权转移变更

凡申请变更远洋渔船所有权人的，应当根据《渔业捕捞许可

管理规定》，事先报农业部审批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等相关手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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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可申请办理渔船所有权变更登记手续。省渔港监督机构应当根

据农业部批准文件办理渔船所有权变更手续，并报省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备案。以租赁或者代理方式开展远洋渔业项目的，因远洋

渔船买卖发生渔船所有权人变更，远洋渔业企业还应当与船舶所

有权人重新签订协议，在协议中应当明确远洋渔业企业必须承担

项目经营、渔船和船员管理、安全生产管理、渔事纠纷、事故处

理等责任，并报省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

十二、远洋渔船船位监测

对远洋渔船实施船位监测制度。远洋渔船应当按照农业部制

定的监测计划安装渔船监测系统。远洋渔船不按要求安装或者开

通船位监测设备的，以及不按要求提供信息或故意修改船位信息

的，视其情节轻重报请农业部暂停或取消远洋渔业企业资格。

十三、远洋渔船进出港签证

严格落实远洋渔业船舶进出港签证制度。远洋渔船离开渔港

前必须办理渔船航行签证簿，远洋渔业企业应当提供在该船的实

际任职的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名单，省渔港监督机构在办理航行

签证簿时，应当严格按照《海洋渔业船员发证规定》的要求，在

航行签证簿上核实职务船员和普通船员。对未办理航行签证簿

的，或者经审核不具备办理航行签证簿条件的，省渔港监督机构

应当依法责令其禁止离港，并同时通报港务监督机构。远洋渔船

进出渔港必须向港口地县级渔港监督机构申请办理签证，具体签

证按照《福建省渔船进出渔港签证管理办法》（闽海渔〔2008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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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27 号）的规定办理。

十四、远洋渔船和船员保险

严格落实远洋渔船和船员保险制度。远洋渔业企业和参加远

洋渔业项目的远洋渔船船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本规定有

关渔船和船员保险的职责为远洋渔船及其船员办理保险，其中渔

工保险保额每人不得低于 20 万元。

十五、远洋渔船船员涉外培训

各远洋渔业企业每年至少要组织一次外派船员培训，认真学

习掌握我国及入渔国有关远洋渔业法律法规和国际海洋公约，教

育船员严格遵守双边和多边渔业协定，杜绝非法出境和非法入

渔；对农业部新批远洋渔业项目所有外派人员，在其离境前由省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其进行法律法规、安全生产以及外事纪律等

相关知识的培训教育。没有参加培训的船员一律不得离港出境。

对不组织从业人员参加培训的项目企业，依法不予办理远洋渔业

企业资格年审换证和项目年审确认。

十六、远洋渔业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

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

加强对远洋渔业企业安全生产的监督检查。对安全生产管理制度

不健全、安全生产责任不明确、不具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机制和

能力、不落实有关协议规定、不履行相关职责和义务的，由省渔

业行政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依法予以处罚。

十七、远洋渔业企业资格退出机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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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远洋渔业企业资格退出机制。对因管理不善，屡次发生

涉外事件和安全事故的远洋渔业企业，依法暂缓其新项目的申

报，或者报请农业部暂停直至取消其远洋渔业企业资格。

十八、安全生产责任追究

对违反安全生产法律、法规和规章规定、不履行安全生产职

责的远洋渔业企业法定代表人、船东、船长等安全生产责任人，

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和《福建省安全生产条

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。

十九、远洋渔业涉外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处理

远洋渔业企业应当建立渔业涉外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处理

的预警机制，及时准确地获取渔船安全风险评估信息。发生涉外

事件和安全生产事故时，远洋渔业企业和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及其所属的渔业行政执法机构应当严格执行《福建省远洋渔船涉

外突发事件处置预案》，按照规定程序、条件和要求做好涉外事

件的处置工作。

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进一

步加强远洋渔业管理的紧急通知》（闽海渔〔2008〕112 号）同

时废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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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词：渔业 规定 通知

抄送：农业部渔业局，东海区渔政局，省安监局。

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办公 室 2009 年 4 月 2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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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印发


